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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事法判解  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

經理人之認定 

最高法院102年台上字第360號判決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【實務選擇題】 

 

甲公司之董事長A未經董事會決議逕自委任B擔任總經理，並於該年度財報、內

控說明書等表冊中，均於總經理項下載明B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？ 
(A) 依公司法第29條，經理人之選任應經董事會選任。 
(B) 選任經理人為法律具體明定之董事會專屬權限事項，董事會不得授權予董事

長自行決定。 
(C) 選任經理人為法律具體明定之董事會專屬權限事項，股東會不得以章程劃歸

股東會決定。 
(D) B既未經董事會決議選任程序委任，則並非甲之總經理。 
答案：D 
 

 

【判決節錄】 

「……按當事人互相意思表示一致者，無論明示或默示，契約即成立，民法

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項定有明文。且契約固須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始能成

立，但所謂互相表示意思一致，並不限於當事人間直接為之，其由第三人為媒介

而將各方互為之意思表示從中傳達因而獲致意思表示之一致者，仍不得謂契約並

未成立。……至於公司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修正後，上訴人之董事會雖未

決議選任被上訴人為其公司之總經理，惟上訴人業於九十年六月十九日經主管機

關核准股票上櫃，嗣於九十四年一月三十一日經核准股票上市，依證券交易法第

十四條之一、之三及第三十六條規定，即應制定內部控制制度提請董事會決議通

過，並應向主管機關申報經會計師查核簽證、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之年度財

務報告（下稱年報）。觀諸上訴人九十一年四月九日、九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、

九十三年三月三十一日、九十四年四月十五日、九十五年四月二十日、九十六年

四月二十三日及九十七年四月七日之內部控制說明書，均記載總經理為被上訴

人，九十六年度年報之「總經理、副總經理、協理、各部門及分支機構主管資

料」項下，亦載明被上訴人係上訴人之總經理、就任日期為八十五年九月二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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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，該等內部控制說明書及年報並經上訴人董事會決議通過；上訴人之九十五、

九十六年度營業報告書、財務報表、盈餘分配表均經會計師查核、監察人審查完

畢；上訴人九十四年至九十六年間董事會議事錄、簽到簿上均載明被上訴人為上

訴人之總經理，經被上訴人簽名或蓋章；上訴人九十六年度營業報告書及損益表

中亦列明被上訴人係上訴人之總經理，以上有上訴人之內部控制說明書、年報、

董事會議事錄、會計師查核報告書、監察人審查報告書、簽到簿、營業報告書及

損益表可稽。依首開說明，足見上訴人董事會已實質上決議通過（認可）聘任被

上訴人於八十五年九月二十日起至九十七年八月三十日止之期間，擔任上訴人公

司之總經理，故被上訴人與上訴人公司間應發生公司法上經理人之委任關係。」 

【學說速覽】 

一、關於經理人之認定方式，學理上有爭議？ 
形式認定說：經理人應以經公司法第29條選任者或向主管機關登記者為認定

標準，以保障交易安全。 
實質認定說：經理人應依公司法第31條2項，以章程或契約規定有對內管理及

對外代表權限者為認定標準，以求名實相符。 
二、而本則實務見解則認為，於財報、內控說明書……等須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之

表冊項下列為經理人者，即可認其為經董事會以實質決議選任之經理人。 

【關鍵字】 

經理人之認定、實質決議 

【相關法條】 

公司法第29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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